土地租赁合同    
合同编号：BLT.QQ.041
甲方：  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  
乙方： 洛阳市洛龙区关林街道八里堂社区居民委员会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有偿的原则，签订本合同，共同信守。
一、土地的面积、位置
乙方自愿将八里堂社区五组大渠以东土地，面积  3  亩土地承租给甲方使用。土地四至，东至 五组与二组小路  ，西至大渠 ，北至征地边界，南至征地规划路。
二、土地用途及承租形式
1.租地用途： 临时堆放场 。
2.承租期：  暂按1年，期满前两个月可协商是否续租 。
三、土地的承租期限
该地承租期限为一年，自 2023 年 7 月  1 日至2024 年 7 月 1  日。
四、 租金及其它
该土地的租金为每亩每年 ¥5000 元，共计¥15000 元，租金一次性交付（乙方不提供发票，乙方为甲方开具盖章收据）。
五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1.乙方对土地使用范围、权限进行监督，严格按照土地合同约定的用途规范使用，如发现与临时堆放场性质以外及其他商业行为，乙方有权利单方面终止合同并停止甲方使用权，甲方必须无条件自行撤场，租金不退。
2.按照合同约定收取租金；甲方不得超出承租地块超面积使用，一经发现乙方有权利根据超出面积按照每亩地租金的两倍（壹万元）进行罚款。承租地协议到期后，甲方按照乙方要求对承租地进行恢复或整改至原貌。如甲方拒绝恢复或整改至原貌，甲方向乙方支付违约金1万元。
3.甲方按照临时用地租赁协议的用途使用土地，不得破坏地下资源、埋藏物和用地范围内公用设施。不得在所使用的的临时用地范围建永久性建筑。在租赁期内如遇到国家建设或征收该宗土地的不可抗力因素，甲方自行拆除修建的临时建筑，并将土地无偿交还给乙方，剩余租金按照实际使用时间双方据实结算。
4.乙方保障甲方合理使用权益，因用地原因与第三方发生纠纷的，由乙方负责协调解决。如因甲方堆放土方堆放引起的扬尘污染等问题，由甲方负责处理。
5.该地块在签订租赁协议时，乙方已明确告知甲方，不掌握该地块土地性质，无法保证不被有关部门叫停，或被违法图斑拍下要求复原并拆除。在此特别声明此类情况的发生与乙方无关，由甲方全权承担并按照相关部门要求无条件执行，剩余租金按照实际使用时间双方据实结算。
6、甲方在租赁期间，需服从乙方监督和管理，因甲方原因造成不良影响及上级部门巡查的督办或整改问题，由甲方全权负责，乙方有权利视情况单方面对甲方进行监督管控。
六、合同的变更和解除
本合同签订后，即具有法律约束力，双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者解除。（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书面协议方可变更或解除本合同）。
7、 本合同按照约定费用到账后（以银行单据为准）自动生效。
八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可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[bookmark: _GoBack]九、本合同一式   5   份，甲乙双方各执  2   份，存档  1  份。
甲方：(代表人签字)             乙方：(代表人签字)            
甲方开户行信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开户行信息：
组织代码：91410300MA9MYURF5B   纳税人识别号：5441031109023444OH 
开户行：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开户行：洛阳农商银行关林支行
洛阳万豪中心支行   
账号：410311010160004001      账号：00000002482056735012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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